
「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公告事項第一項、

第十六項、第十七項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 有鑑於汞對於環境及人

體健康的危害，參考歐盟電池指令規範，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公告「限制乾電池製造、

輸入及販賣」，限制製造、輸入及販賣汞含量超過標準值之乾

電池。

為因應政策實施期間部分列管業者對於附指定電池物品製

造業及輸入業定義提出之疑義，並確立責任規範，另考量公告

實施前已販售之指定電池有產品銷售期長、流向不易掌控之問

題，有必要將稽查發現此類既存商品標示之處理方式於公告中

載明，以解決業者對於行銷管道中無法掌握產品流向進行標示

之困難，爰修正本公告，其修正重點如次:

1、 將物品製造、輸入後附加指定電池之業者納入製造業範圍，
以確立其責任。(公告事項一)

2、 明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前，經主管機關至販賣場所
第一次稽查發現公告實施前已於市面銷售之指定電池未依規
定標示者，主管機關得命販賣業於當日起停止販賣、贈送，
於完成規定標示後始得販賣、贈送；製造、輸入業應於接獲
主管機關改正通知十日內完成上述指定電池之標示，逾期未
改正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九月二日起，經主管機關查獲指定電池未依規定標示者，
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製造、輸入業及販賣
業(公告事項十六)。

3、 修正本公告之實施日。(公告事項十七)。



「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公告事項第一項、

第十六項、第十七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1） 乾電池：指電解液不能

自由流動之電池。

（2） 一次電池：指依電化學

方法，利用化學反應所得

之化學能，直接以電能型

態送出之構造，其化學反

應產生之電勢係不可逆性

者。

（3） 指定電池：指錳鋅電池

及非鈕扣型鹼錳電池之一

次電池。

（4） 錳鋅電池：指以二氧化

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

為陰極有效物質，以氯化

銨及氯化鋅等中性鹽之水

溶液為電解液之電池，俗

稱碳鋅電池。

（5） 鹼錳電池：指以二氧化

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鋅

為陰極有效物質，以鹼金

屬之氫氧化物水溶液為電

解液等所組成者。

（6） 製造業：指從事指定電

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

玩具、時鐘、電器等)製

造業者，或於物品製造、

輸入後附加指定電池之業

者。

（7） 輸入業：指從事指定電池

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玩

具、時鐘、電器等)輸入

之業者。 

（8） 販賣業：指從事指定電

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如

玩具、時鐘、電器等) 批

發、零售、贈送之業者。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1） 乾電池：指電解液不能

自由流動之電池。

（2） 一次電池：指依電化學

方法，利用化學反應所

得之化學能，直接以電

能型態送出之構造，其

化學反應產生之電勢係

不可逆性者。

（3） 指定電池：指錳鋅電池

及非鈕扣型鹼錳電池之

一次電池。

（4） 錳鋅電池：指以二氧化

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

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

氯化銨及氯化鋅等中性

鹽之水溶液為電解液之

電池，俗稱碳鋅電池。

（5） 鹼錳電池：指以二氧化

錳為陽極有效物質，以

鋅為陰極有效物質，以

鹼金屬之氫氧化物水溶

液為電解液等所組成者

。

（6） 製造業：指從事指定電

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

(如玩具、時鐘、電器

等)製造之業者。

（7） 輸入業：指從事指定電

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

(如玩具、時鐘、電器

等)輸入之業者。

（8） 販賣業：指從事指定電

池及附指定電池物品

(如玩具、時鐘、電器

等) 批發、零售、贈送

之業者。

將「物品製造、輸入後附

加指定電池之業者」納入

製造業定義，以確立責任

規範，爰修正公告事項一

(六)。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十六、本公告實施前已於市面銷

售之指定電池，其標示及

稽查、處分應依下列規定

：

(1) 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

月一日前，符合公告事項

四規定；其銷售日期以販

賣業進貨單、進貨發票或

收據之日期為準。

(2)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一

日前，經主管機關至販賣

場所第一次稽查發現指定

電池未依規定標示者，主

管機關得命販賣業於當日

起停止販賣、贈送，於完

成規定標示後始得販賣、

贈送，不遵循者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

分；第二次及其後違反規

定者，逕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

(3) 製造、輸入業應於接獲主

管機關改正通知十日內完

成上述指定電池之標示，

逾期未改正者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分

。

(4)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

日起，經主管機關查獲指

定電池未依規定標示者，

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處分製造、輸入

業及販賣業。

十六、本公告實施前已於市面銷

售之指定電池，應於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九月一日前，符合公

告事項四規定；其銷售日期以

販賣業進貨單、進貨發票或收

據之日期為準。

1、 原規定移列為公告事

項十六(一)。

2、 考量產品銷售期長而

公告實施前已販售之

產品回收進行標示不

易，故增列既存商品

未依規定標示者之處

理方式，給予製造、

輸入業及販賣業改正

機會，爰增訂公告事

項十六(二)(三)。

3、 於九十八年九月二日

起違反規定者，逕依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

定處分，爰增訂公告

事項十六(四)。

十七、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九月一日實施。但公告事項

四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一日實施，公告事項十六(二)

(三)(四)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九月一日實施。

十七、本公告除公告事項四自中

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一

日實施外，其餘自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實施。

本公告實施日期配合修正。


